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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某招待所开业

李某在招待所楼下开
了一家酒吧

江岸区环保局对李某
罚款 4.9万元

2010.06.07 江岸区文化体育和旅
游局向李某下达注销
行政许可决定书

2012.04.13 武汉市工商局江岸分
局吊销李某酒吧营业
执照

2010.08.17 何某起诉李某

2011.07.01 何某招待所停业

2014.06.19 江岸区人民法院一审
判 决 李 某 赔 偿 何 某
6909 元 ，何 某 不 服 ，
提起上诉

2014.10.28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裁定，撤销一审
判决，发回重审

2015.02 何某招待所重新开业

2015.12.22 江岸区人民法院重新
立案后做出判决，判
令 李 某 赔 偿 何 某 79
万余元，李某不服，提
起上诉

2016.07.20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本案

2016.05.04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终审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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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噪声大作，招待所老
板多次投诉

时间退回到 2007 年 12 月，何某租
用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某建筑的二
楼和三楼，开办了一家招待所，共有客
房 63 间。2009 年 5 月 29 日，李某在这
栋楼的一楼开了一家酒吧。

酒吧开业当天就产生了严重的噪
声污染，导致招待所无法正常经营。

“酒吧一般从下午开始营业，通宵达旦
的音乐声让我们招待所的客人无法安
睡，生意一落千丈。”何某称。为此，他
多次找李某协商，但没有结果。

2009 年 7 月起，何某几次向江岸
区环保局投诉反映酒吧噪声污染问
题。2009 年 8 月 18 日夜间，江岸区环
保局在何某招待所的 3 间客房内，对
李某酒吧的噪声排放情况进行了监
测，结果显示“酒吧结构传播固定设备
室内噪声超过国家标准”。

随后，江岸区环保局于 2009 年 9
月 24 日，向李某酒吧下达了环境违法
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以及行政处罚决
定书，对酒吧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噪
声整改的违法行为，做出罚款 4.9 万元
的行政处罚。

此后，酒吧并未停止排放噪声污
染，仍持续妨碍招待所经营，何某先后
向市长信箱、区政府信访办反映噪声
扰民问题，但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何某
经济损失严重。

2010 年 6 月 7 日，江岸区文化体
育和旅游局向李某下达注销行政许可
决 定 书 ，注 销 其 酒 吧 娱 乐 经 营 许 可
证。2012 年 4 月 13 日，武汉市工商局
江岸分局向李某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吊销其酒吧营业执照。

但实际上，李某仍然照常经营，一
直到 2013 年 9月。

■招待所停业三年半，老板
索赔260万元

2010 年 8 月 17 日，招待所老板何
某向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酒吧老板李某赔偿 2009 年 5
月～2010 年 7 月期间的营业经济损失
260 万 元 ，并 立 即 停 止 侵 害 ，排 除 妨
害。

何某认为，根据武汉市酒店行业
的基本经营状况及自己招待所的设
施、经营规模、经营项目、所处的地段，
每月营业额应接近 24 万元，但实际月
营业额不到 4 万元，每月差额 20 万元，
按 13个月计算，共 260万元。

江岸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由
于酒吧一直持续营业，何某不断就噪
声问题进行信访。2011 年 5 月，江岸
区 环 保 局 再 次 进 行 噪 声 监 测 ，证 明
2011 年 5 月 13 日、16 日夜间，酒吧产
生的噪声都超过了排放标准。

2011 年 6 月 10 日，何某以房屋纠
纷造成亏损（停业）为由向武汉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江岸分局大智工商所报
停。从 2011 年 7 月 1 日起，何某招待
所进入停业状态，直到 2014 年底。在
此期间，何某仍然在支付所承租房屋
租金、留守人员工资及水电等费用，直
接经济损失在不断增加。

根据何某的申请，江岸区人民法
院委托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
心，对 2009年 6月～2011年 7月招待所
的经营损失进行评估鉴定。该中心认
为，何某日收入应在 1.1万元左右，也就
是说 2009 年 6 月～2011 年 7 月的 26 个
月间，招待所营业额应为767万余元，但
实际收入为 119万余元，故噪声污染造
成的营业损失数额为 647万余元。

鉴定过程中，武汉市科学技术咨
询服务中心委托福建力普环境检测有
限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 日，对何某招
待所进行噪声检测，结论显示，有 54

个房间监测点的值均超过国家排放限
值。

由于鉴定人员表示，“647 万余元
的经营损失是依据何某提供的财务凭
证计算的”，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和客观
性，而且上述技术鉴定书没有附湖北
省司法厅颁发的司法鉴定许可证复印
件，亦未提供司法鉴定许可证号，因
此，江岸区人民法院不予采纳。

2014 年 6 月 19 日，江岸区人民法
院做出一审判决（〔2010〕岸民初字第
02026 号民事判决），要求李某一次性
支付何某经营损失 6909 元，并驳回何
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何某不服，提起上诉。武汉市中
级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做出
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
审。江岸区人民法院重新立案后，综
合考虑何某招待所的地理位置、行业入
住情况及装修状况，李某酒吧噪声超标
的情况等，依照《物权法》第八十四条、第
九十条、九十二条及《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于 2015年 12月 22
日做出判决（〔2015〕鄂江岸民重字第
00005号民事判决），判令李某向何某赔
偿经济损失 79万余元。

李某对此不服，提起上诉。武汉
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依法组
成合议庭于 2016 年 5 月 4 日公开开庭
进行了审理。

■两级法院4次审理，过程
长达6年

本案案情虽然简单，但确定案由、
判断是否存在侵权因果关系、计算损
失等方面却十分复杂。

经过两级法院 4 次审理，2016 年 7
月 20 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
审判决，判令李某限期支付何某 2009
年 6 月～2011 年 7 月的经营损失 79 万
余元，驳回何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 5.8万元，由李某负担。

可以说，本案的争议焦点有 3 个，
一是案由及法律适用问题，二是李某
对何某的侵权行为是否存在，三是侵
权责任如何确定的问题。

在审理中，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认为，本案诉争起因是何某认为自己
经营的招待所受到了李某酒吧所产生
噪声的影响，进而要求李某赔偿因其
噪声污染造成的营业损失。这一诉求
明显超出了相邻不动产普通居民之间
的生活消费性影响。因此本案应为

“噪声污染责任纠纷”，而不是“相邻关
系纠纷”，主要适用《环境保护法》、《侵
权责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及
相关司法解释进行审理。一审法院确
定本案案由为相邻权纠纷并仅适用

《物 权 法》进 行 审 理 不 当 ，故 而 予 以
纠正。

那么，噪声和经营损失是否存在
因果关系？法官认为，在环境污染损
害赔偿案件中，受害人需要证明因环
境污染侵权行为受到的损害及损害的
具体数额。但由于环境污染行为的特
殊性，受害人遭受到的损害往往具有
隐蔽性、持续性以及缓释性等特点，其
本身也受到专业技术能力不足及信息
不对称的限制，很难及时保全及全面
举示关于损害数额的证据。在此情况
下，法院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基础上，可
适当减轻受害人对损害的证明义务，
即通过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推定损失
的存在，然后由污染人举证来推翻该
推定。

武汉市江岸区环境保护局的检测
结果证明了李某在经营酒吧的过程
中，排放的噪声超过国家规定排放标
准的事实。而何某经营的招待所主营
业务为住宿，业务性质决定其经营收
入必定会受到噪声的影响，且李某也
认可招待所的经营因噪声的影响受到
了损失。故法院认为侵权因果关系成
立。

武汉一建筑楼下酒吧噪声超标，楼上招待所生意下滑

“噪声官司”打了6年 获赔79万余元
◆本报记者霍桃 通讯员杨海垚

夏日炎炎，有人选择酒吧消

暑，有人外出旅游纳凉。看似不

相干的酒吧和招待所之间会产

生怎样的环境侵权责任纠纷？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

院日前对外通报了一起噪声污

染责任纠纷案。原告何某经营

的招待所，受楼下李某酒吧产生

的噪声影响，入住率下降，利益

严重受损。何某多次向环保部

门等相关单位反映情况并将酒

吧告上法庭，索赔260万元。

由于噪声污染损害难以鉴

定，这场官司经两级法院4次审

理，打了整整6年。近日，武汉

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

原告何某获赔79万余元。

本案的难点在于，招待所因受到
噪声污染而导致的损失如何认定？

武汉中院负责本案的法官解释
说，何某招待所因受到噪声污染导致
的营业损失应当包括，房客入住后退
房的直接损失及其住宿环境受到影响
后引起的入住率下降的间接损失。

招待所提供的是住宿服务，这一
行业经营特点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季节
影响的基础上，开业后营业额逐步上
升，稳定一段时间后，因设施逐渐老旧
营业额逐步下行。

本案中，何某招待所于 2007 年 12
月开始营业，2009 年 4 月 10 日扩大经
营规模，其受到李某酒吧噪声污染侵
权持续时间为 2009 年 6 月～2011 年 7
月，这段时间应为招待所营业额的平
稳期。招待所 2014 年 12 月底重新开
业，2015 年 2 月～5 月应为其营业额的
起步期。

因 此 ，法 院 以 2015 年 2 月 ～5 月
的未受到噪声污染情况下的月平均收

入乘以利润率减去 2009 年 6 月 1 日～
2011 年 6 月 30 日受到噪声污染侵权
情况下的月平均收入乘以利润率计算
受侵权期间的月平均损失。

根据何某提供的财务凭证，2009
年6月1日～2011年6月30日，招待所月
平均营业收入为 47840 元，利润率为
25.90%。2009年 5月，招待所 63间客房
营 业 额 为 87528 元 ，利 润 率 50.30% 。
2014年 12月，招待所开始试营业，2015
年2月，招待所重新开业，2月～5月的月
平均营业收入为87242.75元。

故法院以［未受到噪声污染情况
下的月平均营业收入×利润率（按照
经济型酒店的利润率 50%计算）-受到
噪声污染情况下的月平均收入×利润
率（按照张某提交的经营简况中的中
等利润率 25%计算）］×25 个月，即为

（87242.75× 50%-47840 元 × 25%）×
25=791534.50元。

因此，判决李某应向何某赔偿经
济损失 791534.5元。

本案的审理判决反映了绿色司
法背景下，我国审判机关依法行使职
能，通过对环境侵权案件的受理，积极
维护公众环境权益。

而在具体的案件审理过程中，本
案在案件审理、法律适用、责任划分、
损害鉴定等环节，代表了我国审判机
关在审理环境案件包括噪声污染纠纷
案件上的原则和依据。不仅体现了我
国环境司法在公众环境权益保障方面
的重要作用，也为我国今后环境司法
专门化进程中，噪声污染案件的审理
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参考。

依法受理环境案件。 2016 年 5
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
务和保障的意见》指出，各级审判机关
要依法审理涉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保
护案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
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环境案
件数量逐年递增，解决环境纠纷开始
成为各级人民法院的重要任务。

作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
第二起噪声污染案，本案体现了随着
我国环境法治的建设与发展，环境资
源审判工作开始在维护公众环境权
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正确适用法律法规。人民法院审
理环境案件时，正确适用法律法规不
仅决定了案件审理和最终判决的合法
性，也对公众受损环境权益的救济具
有较大影响。在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
中 ，《环 境 保 护 法》、《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法》、《水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
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都为人
民法院审理环境纠纷案件提供了明确
的依据和指导。

就本案来看，二审法院把适用法
律问题看作是一个案件争议焦点，并
且对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进
行了纠正。在法律适用层面反映了我
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要求和趋势，即
依据专门的环境法律法规对相关环境
案件进行审理。

合理确定侵权责任。根据《环境
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因污染环境

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侵
权 责 任 法》的 有 关 规 定 承 担 侵 权 责
任。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
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也明确，环境侵权责任纠纷
中的侵权责任认定应同时满足 3 项条
件，即环境侵权的行为、环境损害的事
实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
关联性。

本案作为一起噪声污染案件，依
据《侵权责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
定，原告应对被告的噪声污染、因噪声
污染对其造成了损害、噪声污染与损
害结果之间的关联性，承担相关举证
责任；而被告则应对噪声污染与损害
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
责任。

科学鉴定环境损害。虽然目前我
国已有《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
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规范环
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等
文件，加之专业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机构，共同为我国环境损害鉴定工作
提供了保障。

但是，由于环境侵权损害具有隐
蔽性、持续性和扩张性等特征，并且目
前我国也尚未有专门的法律对环境损
害鉴定进行具体规定，造成司法实务
中的环境损害鉴定面临较大阻碍。

而作为本案的一个焦点问题，法
院最终的判决与原告最初的诉讼请求
存在着较大差距，二审法院对此问题的
判决意见则诠释了我国环境司法实践
中环境侵权损害的认定原则和标准。

本案中，二审法院认可了一审法
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形，结合原告招待
所的地理位置、行业入住情况及装修
状况，被告噪声超标情况等多方面因
素，计算出原告较为合理的权益损失
的办法。但是，二审法院对缺乏资质
的机构做出的损害鉴定结果和鉴定费
用不予认可。

可见，虽然目前我国尚未针对环
境损害鉴定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但
是作为环境侵权案件审理中的关键部
分，审判机关充分发挥了司法能动性，
综合考虑案件各种因素，利用多种手
段，合理确定环境损害数额，有效地维
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噪声污染损害数额如何认定？

绿色司法的有益尝试

◆秦天宝

本报讯 陕西省旬阳县环保局日
前联合公安机关强行将一页岩砖厂关
停，砖厂两名负责人因拒不停止排污
被行政拘留。

据了解，位于旬阳县吕河镇的这
家页岩砖厂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情况
下，强行使用石炭烧制页岩砖，将未进
行脱硫除尘处理的废气直接排入大气
环境，造成环境污染。旬阳县环境保
护局多次对这家企业下达《责令停产
通知书》和《责令停止排污决定书》，但
企业拒不执行，继续生产。

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企业违反法律规定，未取得排污
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被责令停止排污，
拒不执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将
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
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旬阳县环保
局将本案依法移送当地公安机关，依
法责令砖厂停止生产，并对砖厂负责
人周某、段某实施行政拘留。张修博

旬阳关停
违法排污砖厂
两名负责人被行政拘留

指使员工偷排废水

万载一造纸厂
负责人被拘留

本报讯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
法院近日在审理一起环境污染公益诉
讼案时，根据科学鉴定，依法认定树脂
镜片粉末不属于危险固体废物，同时
向丹阳市政府、丹阳市环境保护局、丹
阳市眼镜商会等发出制定有效措施妥
善处理树脂镜片粉末等固体废物的司
法建议。既有效推进了丹阳环境治理
工作，维护了社会公共环境利益，避免
行业性污染事件的发生，又解决了长
期困扰企业的树脂镜片粉末处置成本
过高、处置能力有限等突出问题，推动
了丹阳眼镜行业的健康发展。

丹阳眼镜全国闻名，但眼镜生产
过程中因为镜片修边会产生大量粉
末。这些粉末原本一直被认为是危险
废物，不仅处理过程复杂而且成本很
高。日前，镇江中院宣判了一起环境
污染公益诉讼案，系丹阳某树脂眼镜
镜片生产企业将 5.5 吨树脂镜片修边
粉末交给 3 名货车司机，货车司机将
废物倾倒于丹阳市某拆迁空地，被镇
江市生态环境公益保护协会作为原告
提起公益诉讼，请求被告承担环境治
理责任。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丹阳眼
镜行业在此前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
一直将树脂镜片修边粉末认定为危险
废物。按危险废物处置这类废物的成
本为每吨 3300 元~5000 元，丹阳市每
年产生 800 吨这类废物，占到全镇江
地区危险废物处置产能的 4.4%。

法院进行了广泛调研和座谈走
访，最终，根据环保部门对镜片粉末属
性的鉴别，认定树脂镜片修边粉末为
一般废物，向丹阳市环保局、丹阳市眼
镜商会发出了司法建议。这样一来，
此类废物的处理成本一下子降到了每
吨 950元。

镇江中院行政庭副庭长肖雄介绍
说：“眼镜商会确立专业的处理商到每
个企业去集中回收此类废物，最后将
废物送到句容垃圾焚烧发电厂，通过
废物处理系统最终被焚烧发电。”

徐波孙雪勤

镇江法院依法提出
固废司法意见
树脂镜片粉末被认定为

一般废物

本报讯 江西省万载县清轩造纸
厂负责人尤某某日前因指使员工偷排
废水，被万载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
5日的处罚。

近日，万载县环保局接到群众举
报后，与白良镇政府工作人员联合开
展调查发现，清轩造纸厂厂区主要负
责人尤某某，在夜间指使操作人员启
动抽取河水的水泵反转装置，将污水
处理站调节池内 200 多吨未经处理的
造纸废水直接排入白良河内，致使河
水受到污染。

环境执法人员依法对其实施行政
处罚后，将案件移送万载县公安局，由
公安机关实施行政拘留。

熊丹玮 甘德安 吴小平

法官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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